附件3

要素测评标准表
	序号
	要素测评标准（A）

（适合要求大专学历起点的岗位）

	1
	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	计90分

	2
	非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学历。
	计80分

	3
	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学历。
	计70分

	4
	非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学历。
	计60分

	5
	加分项：

1.具有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，加10分。

2.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（或技师）及以上任职资格的，加20分。
	


注：要素测评总分最高100分，具体由区人事考试中心负责解释。
	序号
	要素测评标准（B）
（适合要求初中或高中学历起点的岗位）

	1
	技师技能等级及以上（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及以上）。
	计100分

	2
	高级工技能等级（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）。
	计90分

	3
	中级工技能等级（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）。
	计80分

	4
	初级工技能等级。
	计70分

	5
	符合岗位所需学历或技术要求基本条件的。
	计60分

	6
	加分项：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，加10分。
	


注：要素测评总分最高100分，具体由区人事考试中心负责解释。
